
广 州 市 增 城 区 人 民 政 府

增府行复〔2022〕344 号

申请人：重庆某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增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。

地址：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挂绿路 25 号、23 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严立栋，职务：局长。

第三人：陈某志。

申请人重庆某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不服被申请人广州市

增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（编

号：〔2022〕283527 号），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。本府依法予

以受理，现已审查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

撤销被申请人于 2022 年 9 月 7 日作出的《认定工伤决定

书》（编号：〔2022〕283527 号）。

申请人称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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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案基本事实

2022 年 7 月 8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编号：259 号的《工伤认

定举证通知书》并向申请人送达，称陈某志向其提交的工伤认

定申请，请申请人在收到该通知书之日起 15 日内向被申请人

提出举证，提交有关本案的证据材料，拒不举证的，其将依据

《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》和陈某志提供的材料工伤认定。

申请人收到上述通知书后，于 2022 年 7 月 18 日作出《回

复函》向申请人提交，同时附有申请人在社保局备案的员工花

名册、广东增城某项目住宅精装修工程（一标段）合同、证人

证言、病历记录等证据材料。说明陈某志与申请人没有劳动关

系，只有临时性质的劳务关系，其以申请人为用工单位申请工

伤认定没有事实依据。另外申请人还应被申请人要求，安排两

位相关人员分别于 2022 年 7 月 18 日、7 月 26 日左右到被申请

人处作了调查笔录，说明了陈某志受伤及与申请人不具有劳动

关系的情况。

2022 年 9 月 7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（编

号：〔2022〕283527 号），认为陈某志受到的事故伤害（或患

职业病），符合《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》第九条第一款之规定，

属于工伤认定范围，现予以认定（或视同）为工伤。

二、被申请人作出的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事实认定错误

1.被申请人于 2022 年 7 月 8 日作出的《工伤认定举证通

知书》载明：陈某志自述在你单位工作期间，于 2022 年 5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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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 日，在工地作业时，不慎受伤，提出工伤认定申请。而被申

请人 2022 年 9 月 7 日作出的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却载明：2022

年 7 月 22 日受理陈某志的工伤认定申请后，根据提交的材料

调查核实情况如下：陈某志，于 2022 年 5 月 21 日 15 时许，

在增城某项目十四号楼打扫清洁卫生时，被水管撞伤大腿。《工

伤认定举证通知书》与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认定的事实相互矛

盾且明显错误。

2.申请人按照《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》的规定，于 2022

年 7 月 18 日作出《回复函》向申请人提交，并附有相关证据；

同时根据被申请人的要求安排相关人员去被申请人处作了调查

笔录，依法履行了举证责任。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仅根据陈某

志提交的材料进行认定，却未对申请人的回复及举证情况进行

认定，故意遗漏了陈某志与申请人没有劳动关系的重要事实。

3.根据《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三条规定提出工伤认

定申请应当提交下列材料：（二）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存在劳动

关系（包括事实劳动关系）的证明材料。故陈某志在提交工伤

认定申请时，应提交与申请人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明。作为劳动

者，其对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显属明知。故其向被申请人申

请工伤认定，首先就应当向被申请人提交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

劳动合同关系的证明材料，包括但不限于劳动合同、用人单位

向其发放工资的证明、考勤记录、社会保险基金的缴纳记录等。

而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“调查核实情况如下：陈某志，于 20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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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5 月 21 日 15 时许，在增城某项目十四号楼打扫清洁卫生时，

被水管撞伤大腿。”显然缺乏对陈某志是否提交上述材料的认

定，认定事实明显错误。

三、被申请人作出的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适用法律错误

《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》第一条明确规定：为了保障因工

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

偿，促进工伤预防和职业康复，分散用人单位的工伤风险，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工伤保险条例》，结合本

省实际，制定本条例。该条例调整的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

的劳动关系，适用该条例的前提是存在劳动关系。劳动保障行

政机关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时，应当首先审查被侵害主体与用

人单位是否形成符合劳动法规定的劳动关系，只有构成劳动法

意义上的劳动关系，才能依法进行实体审查并作出是否认定为

工伤的决定。然被申请人作出工伤认定显然未尽依法审查之职

责，其根据该条例第九条第一款之规定作出工伤认定属于适用

法律错误。

综上，申请人认为，被申请人作出工伤认定的行政行为，

完全没有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，并会对申请人的合法权益造成

不利后果。申请人特根据《行政复议法》的规定，向复议机关

申请行政复议，依法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

（编号：〔2022〕283527 号）。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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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答复人作出的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（编号：〔2022〕

283527 号）符合法定程序。2022 年 7 月 8 日，第三人向答复

人提交《工伤认定申请表》、《工伤事故报告书》等资料。2022

年 7 月 8 日，答复人作出《工伤认定申请材料补正通知书》（登

记号：153 号），并于当日送达给第三人。2022 年 7 月 8 日，

答复人作出《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》（编号：259 号），并于

2022 年 7 月 15 日送达给申请人。2022 年 7 月 11 日，答复人

对第三人进行调查询问并制作《调查笔录》。2022 年 7 月 18

日，答复人对证人汪某东进行询问并制作《调查笔录》。同日，

申请人向答复人提交《回复函》以及证据。2022 年 7 月 22 日，

答复人作出《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》（编号：6391877）。

2022 年 7 月 27 日，答复人对证人冉某俊进行询问并制作《调

查笔录》。答复人结合了相关证据后于 2022 年 9 月 7 日作出

了认定为工伤的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（编号为：〔2022〕283527

号），并于 2022 年 9 月 26 日、10 月 3 日以邮寄方式送达给申

请人及第三人。

二、答复人作出的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（编号为〔2022〕

283527 号）认定事实清楚，适用法律法规正确。关于受伤事实：

根据第三人提交的资料和答复人调查：第三人于 2022 年 5 月

21 日 15 时许，在增城某项目工地十四号楼打扫清洁卫生时，

被水管撞伤大腿。经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诊断为：1、左腹股

沟挫伤并皮下血肿。申请人主要认为申请人与第三人不存在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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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关系，答复人认定第三人构成工伤的事实有误，因此，应不

构成工伤认定。关于工伤保险责任的承担：依据证人冉某俊、

汪某东作出的《调查笔录》可知，申请人将案涉工程零星工程

交由自然人冉某俊全权负责（包含请人、计算工时、管理工人），

申请人将案涉广州增城某项目住宅精装修工程的部分业务分包

给自然人冉某俊，自然人冉某俊再聘请第三人从事案涉项目工

作的事实。申请人违反法律、法规规定将承包业务转包给不具

备用工主体资格的自然人冉某俊，冉某俊聘用的职工陈某志从

事承包业务时因工受伤，申请人应当承担工伤保险责任。第三

人受伤时处于工作时间、工作场所内，且与工作相关联。由上

可见，第三人陈某志的伤情符合《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》第九

条第一项的规定，属于工伤认定范围，所以，作出认定为工伤

的决定。

再依《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》第五条，答复人有管辖权。

综上所述，答复人于 2022 年 9 月 7 日作出的编号〔2022〕

283527 号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”程序合法，事实清楚，适用法

律法规正确，请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给予维持。

第三人未提交答复。

本府查明：

2022年5月，第三人在广州增城某项目住宅精装修工程（一

标段）（以下简称某装修工程）工地二四号楼打扫清洁卫生时，

被水管撞伤大腿，随后先后到广州市增城区永和医院、广州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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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城区永宁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、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治疗。

其中，第三人于 2022 年 5 月 29 日在广州市增城区永宁街社区

卫生服务中心就诊，病历记载：“碰致左侧腹股沟肿痛 1 周”。

广州市增城区永宁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入院通知书记载：第三

人左腹股沟挫伤并皮下血肿。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诊断：第

三人（左）腹股沟区挫伤，（左）大腿挫伤。

2022 年 7 月 7 日，第三人以“中建三公司重庆某公司”为

工作单位，向被申请人提交工伤认定申请。第三人在《工伤认

定申请书》中称其于 2022 年 5 月 26 日上班时，在 14 号楼楼

层内工作时受伤，伤害部位为左大腿腹股沟。

2022 年 7 月 8 日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作出《工伤认定举证

通知书》，通知被申请人提交有关本案的证据材料。被申请人

于同月 15 日将该通知书邮寄送达申请人。

2022 年 7 月 11 日，被申请人对第三人进行调查询问。《调

查笔录》记载，第三人称：其工作地点为中国建设第三工程某

项目工程 14 号楼，负责打扫楼层清洁，2022 年 5 月 26 日下午

3 点多在 14 号楼打扫清洁卫生，把垃圾装到电动车上，操作电

动车不当，电动车被水管卡住倒退撞到其大腿。

2022 年 7 月 18 日，被申请人对汪某东进行调查询问。《调

查笔录》记载，汪某东称：其是申请人的项目技术负责人；某

装修工程是申请人承接的工程，有签订施工合同；第三人不是

申请人的员工，是小工工头冉某俊通过别人介绍请来工地做小



— 8 —

工的，从事材料二次转运、除渣等工作，受冉某俊管理；申请

人与冉某俊是合作关系，帮申请人管理小工以及一些材料二次

转动、除渣等零星项目的劳务；第三人工资由冉某俊与申请人

核算后，申请人帮冉某俊通过银行转账代发给第三人。

2022 年 7 月 18 日，申请人作出《回复函》，主要内容是：

被申请人《举证通知书》已收悉；其于 2021 年 11 月与广州某

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约，承建某装修工程；其与第三人没有

劳动关系，第三人并不在其向重庆市社保局备案的职工花名册

中，只是申请人承接增城某项目后，于 2022 年 5 月 14 日雇请

的零工（小工），具体从事材料转动及零星出渣，与申请人只

有临时性的劳务关系；第三人申请称其 2022 年 5 月 26 日受伤

与客观情况不符，以申请人为用工单位申请工伤没有事实依据。

申请人提交了其《参保人员明细》《广州增城某项目住宅精装

修工程（一标段）合同》、证明人为冉某俊的《证明》、第三

人病历记录等作为附件。

2022 年 7 月 22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《工伤认定受理通知书》，

受理第三人的工伤认定申请。

2022 年 7 月 27 日，被申请人对冉某俊进行调查询问。《调

查笔录》记载，冉某俊称：申请人承接了某装修工程，这个工

程有除渣、工地材料转动、清洁卫生等零星工程，就叫其做，

叫其请人、计工时、管理做事的人；第三人到某装修工程工作，

受其管理，从事杂工工作，即除渣、工地材料转运、清洁卫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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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，第三人工资是由其核对工时后交公司，公司转账到第三人

账户；2022 年 5 月 21 日在上班时第三人说，第三人在 2022 年

5 月 19 日在工地转动材料时弄伤大腿，其为第三人药费支付

300 多元药费后，又找申请人报销了回来。

在工伤认定过程中，第三人向被申请人提交了其于 2022

年 5 月 21 日 17 时 20 分向广州市增城区大参林天誉药店支付

126 元的微信支付凭证截图。

2022 年 9 月 7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（编

号:〔2022〕283527 号)，该决定书载明用人单位为申请人，第

三人于 2022 年 5 月 21 日 15 时许，在增城某项目工地十四号

楼打扫卫生时，被水管撞伤大腿，第三人受到的事故伤害（或

患职业病）符合《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》第九条第一项之规定，

属于工伤认定范围，现予以认定（或视同）工伤。被申请人于

2022年 9月26日将该决定书向申请人及第三人进行邮寄送达。

以上事实有《工伤认定申请书》、第三人就诊材料、《调

查笔录》《回复函》《微信支付截图》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等

证据予以证实。

本府认为：

一、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：“县级以上地

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

险工作。”被申请人作为增城区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，

具有承办本行政区域内工伤保险工作的职责。因此，被申请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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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第三人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具有法定的处理权限。

二、《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》第九条规定：“职工有下列

情形之一的，应当认定为工伤：（一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

内，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：……”第四十条第二、三款

规定：“用人单位实行承包经营，使用劳动者的承包方不具备

用人单位资格的，由具备用人单位资格的发包方承担工伤保险

责任。非法承包建筑工程发生工伤事故，劳动者的工伤待遇应

当由分包方或者承包方承担，分包方或者承包方承担工伤保险

责任后有权向发包方追偿。”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《关于执

行〈工伤保险条例〉若干问题的意见》（人社部发〔2013〕34

号）第七条规定：“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违反法律、

法规规定，将承包业务转包、分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

织或者自然人，该组织或者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从事承包业务

时因工伤亡的，由该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承担用人单

位依法应承担的工伤保险责任。”首先，《工伤认定申请书》

《调查笔录》、医疗机构诊疗记录等可以证实第三人在工作时

间内，在申请人负责管理的工地上打扫清洁卫生时受伤的事实，

第三人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“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，因工

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”的情形。其次，《调查笔录》《广州

增城某项目住宅精装修工程（一标段）合同》等证据可以证明

以下事实：申请人将承接广州增城某项目住宅精装修工程（一

标段）后，将部分材料转运、除渣等工作分包给不具备用工主

https://www.pkulaw.com/chl/d5eac59c39fec08bbdfb.html
https://www.pkulaw.com/chl/d5eac59c39fec08bbdfb.html
https://www.pkulaw.com/chl/24d87a5612c95ae7bdfb.html
https://www.pkulaw.com/chl/24d87a5612c95ae7bdfb.html
https://www.pkulaw.com/chl/24d87a5612c95ae7bdfb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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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资格的冉某俊，第三人经介绍到冉某俊处工作，并接受冉某

俊管理。申请人作为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，根据上述

规定，应对第三人受到的事故伤害承担工伤保险责任。再次，

关于申请人提出的第三人事故时间前后矛盾的问题。综合第三

人于 2022 年 5 月 29 日在广州市增城区永宁街社区卫生服务中

心就诊时的病历记录的肿痛时间（5 月 29 日前一周）、药品的

微信支付时间（5 月 21 日）等材料可知，第三人 2022 年 7 月

7 日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时填写的事故发生时间“5 月 26 日”明

显错误，且第三人的就诊时间接近事故发生时间，当时的记忆

理应更为准确。被申请人综合以上材料，确定事故时间为 2022

年 5 月 21 日具有合理性。最后，关于申请人提出的申请人与

第三人之间没有劳动关系，被申请人认定事实错误的问题，根

据《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四十条第二、三款规定、人力资

源和社会保障部上述规定，以及《广东省工伤保险基金省级统

筹业务规程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关于“根据国家的特别规定，

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或人事关系，但仍可以

进行工伤认定的，应提交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相应法律

关系的证明材料”的规定，在特别情形下，劳动者与用人单位

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的，仍可以进行工伤认定。综上，被申请

人作出的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适用

依据正确。

三、在工伤认定过程中，被申请人依法受理、审查第三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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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，依法对申请人、第三人及冉某俊进行询

问，开展相应的调查核实工作，依照《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》

的规定作出涉案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后，分别送达申请人和第

三人，程序合法。

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作出的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（编号：

〔2022〕283527 号）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适用依据正确，

程序合法，内容适当，应予以维持。申请人主张撤销该《认定

工伤决定书》的理据不足，本府不予支持。

本府决定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

第（一）项规定，维持被申请人广州市增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局作出的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（编号：〔2022〕283527 号）。

申请人、第三人如不服本府复议决定，可在收到本《行政

复议决定书》之日起 15 日内，向广州铁路运输法院起诉。

（本页无正文）

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

https://www.pkulaw.com/chl/d5eac59c39fec08bbdfb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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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


